浙江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关于加强保健食品会议营销监管的通知

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省局有关处室、直属有关单位：

近年来，以会议营销方式销售保健食品的经营行为日益增多，部分不法经营者为了赚取高额利润，混淆保健食品与食品、药品及其它产品的概念，以中老年人为主要销售对象，利用虚假夸大宣传、欺诈高价推销等非法手段进行非法营销，引发较多消费投诉，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与监管的难点。为进一步规范保健食品市场秩序，加大规范整治保健食品会议营销违法违规行为的力度，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现就加强保健食品会议营销监管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规范保健食品会议营销主体资格，加强主体资格审查
保健食品会议营销是指通过会议宣讲、健康科普讲座（包括在线网络视频讲座）、健康义诊咨询活动、基地（企业）旅游参观、体验等方式推销保健食品，属于食品经营范畴，根据《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应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因此，从事保健食品会议营销的经营者，应当依法申请食品经营许可证，取得含“保健食品销售”经营项目。会议营销的产品必须是依法取得保健食品注册或备案号的保健食品。
二、规范会议营销宣传内容，加强广告宣传管理 
在会议营销中宣传的保健食品广告，如张贴的宣传海报、派发的产品宣传资料、以及播放的视频音频等，内容应当真实合法，不得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还应当声明“本品不能代替药物”；其内容应当经生产企业所在地省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审查批准，取得保健食品广告批准文件。保健食品会议营销的举办者对广告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三、规范会议营销活动，加强活动举办场所的管理
食品经营许可证中核准的经营场所是经营保健食品的法定场所，可以从事保健食品经营活动。使用（租用）宾馆、酒店、影院或其他场所举办保健食品会议营销活动的，可以对产品进行真实、合法的宣传，但不得进行现场销售产品活动。提供场地的管理方应当查验会议营销举办方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和保健食品广告批准文件，留存其许可证和举办方负责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备查。发现有违法违规行为的，应当及时制止并立即报告所在地县级市场监督管理局或公安部门。
四、依法从严查处，严厉打击非法经营活动
各级市场监督管理局应当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加强对保健食品会议营销的监管。对会议营销涉及的保健食品无证经营销售，未取得保健食品广告批准文件进行广告宣传或进行虚假夸大广告宣传，销售产品存在非法添加、假冒伪劣等其它影响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由所在地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查处；涉嫌犯罪的，应及时移送公安部门处理。
对于没有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的企业，违法开展保健食品会议营销活动，或已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但未取得“保健食品销售”经营项目的食品经营企业，违法开展保健食品会议营销活动的，按照《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二条“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有关规定查处。
出租宾馆、酒店、影院、体育馆以及其他会议场地给没有取得保健食品合法经营许可资质的企业开展保健食品非法会议营销的，对出租方，按照《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二款的有关规定查处。
销售未按规定注册或备案的保健食品的，产品质量检验不合格的，或其它不符合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的，按照《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有关规定查处；涉嫌犯罪的，移交公安部门查处。
保健食品会议营销的保健食品涉嫌非法添加药品、非食用化学物质的，对经营者和出租方，按照《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三条有关规定查处。涉嫌犯罪的，移交公安部门查处。
在会议营销广告宣传中对保健食品进行虚假宣传，欺骗消费者，或者发布未取得批准文件、广告内容与批准文件不一致的保健食品广告的，按照《食品安全法》和《广告法》有关规定查处。 
五、工作要求
各级市场监督管理局应从部门职责出发，加强对保健食品会议营销行为的监管。
（一）将保健食品会议营销纳入日常监督计划，重点对经营主体资格、产品合法性、广告宣传内容、进货查验记录制度落实情况等进行检查。加大对此类产品的监督抽检力度，充分利用快筛快检技术，重点针对非法添加物质进行检测。
（二）建立会议营销监管信息联动曝光工作制度，加大曝光力度。有条件的应在网络等媒体上设立保健食品消费警示栏，曝光非法保健食品会议营销行为，发布消费警示，畅通举报渠道。
（三）积极开展保健食品科普知识宣传进“进校园、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乡村”为内容的“五进”宣传活动，尤其应加强中老年人群中保健食品科普宣讲，增强理性消费意识，防止不法分子利用健康讲座、专家义诊、免费赠送、权威证明等会议营销形式误导欺骗老年人。
（四）营造社会共治、公众参与的良好监管格局。各级市场监督管理局应建立保健食品会议营销长效监管机制，把明查与暗访、部门监管与社会监督相结合；充分发挥基层食品安全协管员、信息员作用主动收集保健食品会议营销方面的信息；在宾馆、电影院、体育馆等人员聚集的场所，采取张贴标语、设立宣传栏等方式，警示群众，宣传保健食品有关的政策法规、科普知识；要加强对保健食品会议营销举办者和场所提供者的诚信管理；要根据对会议营销监测和接到的消费投诉等情况，建立信用档案，把有重大违规行为的保健食品会议营销举办者、品种和场所提供者纳入“黑名单”；要加强与公安、卫生、物价等部门的协调，加大对违法从事保健食品会议营销行为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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